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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 

1. 发行人：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滁州嘉美印铁制

罐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3. 债券代码：112489 

4. 债券简称：16 嘉美债 

5. 起息日：2016 年 12 月 8 日。 

6. 到期日：本次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1 年 12 月 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7. 剩余待偿还债券面值：人民币 4,931.80 万元。 

8.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次债券的票面利率根据发行时簿记建档结果，

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规共同协商确定。本次债券的票面利率

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3 年内固定不变；在债券存续期内第 3 年末和第 4 年

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

期后续年份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3 年或第 4 年的票面年利率加/

减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续年份固定不变；如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

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次债券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限后续年份的票面

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次债券票面利率

为 8.00%。 

9.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次

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

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于

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

所持有的本次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0. 特殊条款：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存续期限第 3 年末和第 4 年末调整本

次债券后续年份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以公告为准。发行人将不迟于第

3 个和第 4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交

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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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

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续年份的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1. 付息、兑付方式：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

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

相关规定办理。 

12.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信用债券。 

13. 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 AA，评级展望为负面，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14. 公司债券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15. 债券受托管理人：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银行

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二、 关于本次重大事项的说明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16 嘉美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次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

下： 

根据发行人 2020 年 7 月 15 日公告的《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发行人 2020 上半年业绩预告亏损，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期业绩预告的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项目 2020 年 1-6 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137.67%-143.69% 

盈利：6,637.05 万元 
亏损：2,500-2,900 万元 

（二）  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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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 年 1-6 月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包括：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

各地政府相继出台并严格执行关于延迟复工、限制物流、人流等疫情防控政策，

聚餐、走亲访友场景大幅度减少，公司下游食品饮料客户销售受阻，终端消费需

求不足导致公司产品订单明显下滑；同时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均不同程度的受到延

期开工的影响，尤其是公司下属湖北地区子公司开工时间明显延迟，2020 年上

半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明显。 

（四）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 关于本次重大事项的风险提示 

发行人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公告的《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披露了发行人 2020 年一季报业绩预告亏损，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一季度亏损 1,800-2,100 万元。受托管理人已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公告了《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一）》，就发行人业绩下滑，提示了相关风险。根据发

行人 2020 年 4 月 24 日公告的《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季度报

告》，发行人 2020 年第一季度实际亏损金额为 1,961.60 万元。以上公告具体详

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 

就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业绩同比下降，受托管理人红塔证券对发行人日

常经营情况进行了沟通和尽职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后，公司管理层采取

了积极应对措施，截至目前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已基本恢复正常，但是受下游食

品饮料客户销售受阻，终端消费需求不足的影响，公司产品订单明显下滑，导致

发行人 2020 年上半年业绩预计亏损 2,500-2,900 万元，同比降幅较大，对发行人

2020 年经营业绩和本次债券的偿债能力等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发行人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等业务环节主要集中在境内，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我国境内已经得到初步控制，但疫情持续蔓延对全球宏观经

济发展、原材料及物流运输价格、我国居民收入和包装食品饮料终端消费均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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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广泛的不利影响，其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特此提示全体债

券持有人关注相关风险。 

红塔证券作为“16 嘉美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红塔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

人进行了沟通和尽调，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

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红塔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债券募集说明书》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

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受托管理人红塔证券在此提请全体债券持有人关注上述事项及相关风险，并

提请全体债券持有人对相关事项及风险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